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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會議  
討論文件  

 
 

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 
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 (第 344 章 )檢討工作小組委員會  

 

 
目的  

 
 本文件旨在闡述政府修訂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 (條例 )的建
議，涉及的範圍包括：  
 a) 委任業主立案法團 (法團 )管理委員會的規定；  
 b) 採購及選用供應品、貨品及服務的程序規定；及  
 c) 業主索取某些大 管理文件副本的權利。  

 
 
法團管理委員會的委任  

 
2. 根據條例第 3(2)條，業主可在一個依照正確程序召開的業
主會議上，按照公契規定委任管理委員會；如大 沒有公契，或

公契並無委任管理委員會的規定，則可由合計擁有份數不少於

30%的業主決議委任。附表 2 第 2(1)段訂明，業主須於該會議上
委任一名主席、一名副主席 (如有的話 )、一名秘書、一名司庫，以
及管理委員會委員，而在該會議上，業主亦可委任其他擔任職位

者。不過，該段條文並無詳細說明如何委任個別委員和擔任職位

者。  

 
3. 正如政府就本年九月二十六日小組委員會會議所提交的
文件的第 5 段所述，我們認為，只要管理委員會是在根據條例第
3(2)條召開的業主會議上，由合計擁有份數不少於 30%的業主決
議委任，則管理委員會的個別委員和擔任職位者便毋須由擁有相

同份數的業主委任。同時，由於委任管理委員會委員和擔任職位

者是法團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，我們必須確保這決定是由合理數

目的業主共同作出。為此，我們擬在附表 2 第 2(1)段訂明，業主
須在同一業主會議上以多數票通過的決議，委任管理委員會委員

和擔任職位者，而該會議的法定人數須為全部業主的 10%。這個
數目是與附表 3 第 5(1)(b)段所訂的一般法團業主大會的法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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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相同。  

 
 
採購及選用供應品、貨品及服務的程序規定  

 
4. 條例第 20A(2)條訂明：  
 “任何供應品、貨品或服務，如其價值超過或相當可能超

過—  
 (a) $100,000 或主管當局 (民政事務局局長 )於憲報刊登公

告指明用以取代前者的款額；或  
 (b) 相等於法團每年預算的 20%或法團藉業主大會通過的

決議所批准用以取代前者的百分率的款額，  
 (兩者以其較小者為準 )即須以招標承投方式取得。”  

 
在民政事務局局長根據條例第 44(1)條發出的《有關供應、物料
及服務的採購及選用事宜守則》 (工作守則 )第 1 段，亦載有上述
條文。根據條例第 44(2)條，如因任何人以致工作守則未獲遵守，
此事本身並不使該人遭受任何種類的刑事法律程序，但任何此等

不遵守工作守則事情，在任何法律程序中 (不論民事或刑事 )，可
作為有助於確定或否定該等法律程序中所爭論的法律責任的根

據。  

 
5. 儘管第 20A(2)條已訂明有關的法律責任，惟第 44(2)條卻
隱含 工作守則無須一定遵從的意思。由於第 20A(2)條和根據第
44(1)條所發出的工作守則載有同一條文，法團在選取貨品或服
務時，業主和管理委員會往往會就是否須要遵從法例訂明的招標

規定而有所爭論。不少管理委員會為求方便，寧願選擇不遵從第

20A(2)條。這做法有違我們的原意。為了糾正上述情況，我們建
議刪除工作守則第 1 段，以清楚表明我們的立法原意。  

 
6. 我們亦藉此機會檢討有關招標的規定，以確保這些規定可
在法團購置大 公用貨品或服務的資金運用方面，保障業主的

權益。基於上述檢討工作，我們建議修訂條例第 20A 條，詳情
如下：  

 
 a) 將第 20A(2)(b)條規定法團以招標形式取得貨品或服

務的下限，由現時相等於其每年預算的 20%降至 10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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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) 規定如投標價值超過法團每年預算的 10%，須將標書
提交法團審議，並由法團藉在業主大會上通過的議

決，決定是否接納有關標書 (現行工作守則第 8 段因而
須予刪除 )；及  

 
 c) 加入懲罰性條款，訂明如有違反上述規定，管理委員

會的每一委員均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五級罰款

(即罰款 $50,000)，除非其證明犯罪未獲其同意或默
許，且在該情況下已盡其應盡的努力，以防止罪行的

發生。  

 
7. 上文第 6(a)段所述的建議，旨在有效地訂立清晰的法律條
文，規定任何貨品或服務的價值如超過 $100,000 或法團每年預算
的 10%(除非被法團藉業主大會通過的另一百分率所取代 )，兩者
以較小者為準，須以招標承投方式取得。上文第 6(a)及 (b)段所述
的建議，亦意味如貨品或服務的價值約佔整座大 管理費的 1.2
個月或以上，則須以招標形式取得；而相等於這個價值或以上的

任何標書，亦須藉業主通過的決議來決定是否予以接受。此外，

上文第 6(c)段所述的建議，是為了確保有關的規定獲得遵守而加
入懲罰性條款；該懲罰性條款是與載於條例第 27(3)條有關帳目
的條款相同。  

 
8. 我們一方面需要確保管理基金不致被濫用；另一方面，我
們亦要讓管理委員會靈活處理一些須於短時間內完成招標程序

的緊急維修工程。整體來說，上述建議已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。 

 
9. 工作守則第 8 段載述有關接納標書的條文。我們曾考慮將
這些條文訂為法例規定，但最終否決這項建議。工作守則第 8 段
訂明：  

 
 “如投標價值超過以下款額中的較少者﹕ - 

 
 (a) $200,000 或由監督藉憲報公告指定用以取代 $200,000

的其他款額﹔或  

 
 (b) 相等於法團一年收支預算的 45%或法團在業主大會上

通過決議所批准用以取代 45%的其他百分比的款額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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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須將標書提交法團處理，而法團可藉在法團大會上通過

的決議案決定是否予以接受。”  

 
雖然上文所述的最低限額 $200,000(相對 10%的周年預算 )或可更
有效地保障業主在管理基金的運用上的權益，惟這個限額亦會過

份限制較大型屋苑法團的運作 ($200,000 僅佔這類屋苑每年預算
的一小部分 )，尤其是就緊急維修 (如喉管滲漏、自動梯故障等 )
而言。另一方面，我們亦認為不宜把限額定為法團每年預算的

45%，因為對於一座大型屋苑來說，這可能涉及一筆很大的款項。 

 
 
業主索取某些大 管理文件副本的權利  

 
10. 根據附表 2 第 10(4B)段及附表 3 第 6(3)段，管理委員會及
業主大會的會議記錄，須在與其有關的會議日期後 28 天內，由
秘書展示於大 內的顯眼處。不過，現時條例並無賦予業主向管

理委員會索取這些文件副本的權利。據悉，有些業主在向他們的

管理委員會索取該等大 管理的重要文件時，曾經遇上困難。我

們認為業主應該有權索取這些文件的副本。因此，我們建議在條

例中訂明，管理委員會在收取合理的副本費後，須將管理委員會

及業主大會的會議記錄副本提供給業主。這項規定與附表 5 第 4
段及附表 6 第 3 段有關提供每年預算、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副本
的條文是一致的。  

 

 
未來路向  

 
11. 在聽取議員的意見後，我們會就上述建議及在較早前數個
會議中獲議員大致贊成的其他建議，徵詢大 業主、有關專業團

體和商會的意見。  

 
 
民政事務局  
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 


